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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之路

万亩，承保面超过65%；能繁母猪参保

170万头，奶牛投保2万头，基本实现应

保尽保；渔业保险参保渔民超过13万

人，参保渔船8100多艘，参保各类农机

约6.2万台次。农业保险开发品种不断

增多，由2007年的五大种植业和能繁母

猪、奶牛7个品种的保险扩大到育肥猪、

养鸡、养鸭、蚕茧、大棚蔬菜、莲藕等各

类高效设施农业以及渔民、渔船、农机

具等26个险种，部分县市还自行开发了

农房、鸡舍等险种，初步实现了对农林

牧渔业相关领域的全覆盖。

（三）支农惠农功能逐步显现。

2007—2011年，全省累计支付农业保险

赔款21.86亿元，是同期农民自缴保费

的1.62倍，全省通过农业保险获得赔付

的农民942万户次，有效避免了受灾农

民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的社会问题，减

少了农民的损失，保障了农民的收入，

充分发挥了保险经济补偿功能和社会稳

定器的作用，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推进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保险保障能力显著增强。2008

年，为增强农业保险抵御巨灾风险能

力，江苏在全国率先建立省、市、县三

级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巨灾风险准备金

主要来源于保费结余和各级财政预算安

排等，2008—2011年，省、市财政预算

共安排巨灾风险准备金4.45亿元。2008

年，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余额为1亿元，

2011年，巨灾风险准备金余额已超过10

亿元，为江苏应对巨灾提供了充足的资

金储备。此外，通过农业、财政、气象、

卫生等各部门的通力合作，逐步形成了

农业技术指导、牲畜疫情防治、灾情气

象预警、灾后生产恢复等一系列完整的

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机制，全方位增强了

江苏农业生产防范巨灾大灾的能力。

二、各方联动形成合力，农

业保险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

自愿、协同推进”原则，江苏省在推进农

业保险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不断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水平，积极探索

科学合理的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强化管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高效合

理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初步形成。

（一）政府重视是基本前提。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江苏部分地区自行试点由

商业保险公司自营的农业保险，均以市

场逐步萎缩、公司严重亏损告终。市场

“无形之手”出现失灵，需要政府“有形

之手”主动介入，弥补市场的资源缺陷，

推动农业保险深入发展。2007年，江苏

被财政部确定为农业保险试点省份，以

此为契机，省政府将农业保险确定为年

度50项重点工作之一，并专门成立了省

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制定措施，落实

责任，成立了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定

损理赔专家组、理赔勘查调解组、监督

管理组等相关工作机构，充分发挥多部

门的职能作用，形成部门合力，协同推

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政府高度重视和

推动引导，保证了农业保险工作获得各

方面的全力配合和支持，化解了市场失

灵问题，是江苏农业保险工作快速发展

的基本前提。

（二）财政补贴是有力推手。2008年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作为全国第一批农业保险试点

省份，上下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健全

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保

险覆盖面，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大灾防

范体系初步形成，支农惠农强农作用日

益体现，具有江苏特色的“联办共保”经

营模式得到巩固发展。2011年，全省农

业保险保费总收入达18.69亿元，继续

保持全国第一。

一、风险保障能力逐年提

升，强农惠农作用日益彰显

江苏是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地处

长江、淮河下游，也是洪涝、干旱等农

业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自2007年全

面启动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农业保

险品种不断增多，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加

强，总体呈现发展稳定、风险可控、农

民欢迎、成效明显的特点。

（一）保险保费收入逐年提高。2009

年以来，江苏主要种养殖业险种投保规

模逐步进入稳定期。2011年，全省农业

保险签单保费18.69亿元，其中，种植业

15.03亿元、养殖业1.63亿元、高效设施

农业1.12亿元、渔业0.63亿元、农机具

0.28亿元，签单保费收入是2007年（5.05

亿元）的3.68倍。为全省农民提供了508

亿元的风险保障。

（二）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农业

保险试点以来，全省农业保险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2011年，全省水稻投保3061

万亩，小麦投保3247万亩，承保面超过

90%；油菜、玉米、棉花合计投保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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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中央财政对江苏水稻、小麦、玉米、

油菜、棉花5大种植业险种给予35%的

保费补贴，2012年又将能繁母猪、奶牛

及育肥猪等主要养殖业险种纳入保费补

贴范围。5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拨付江苏

保费补贴资金17.64亿元，为江苏农业

保险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中央

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的引导下，江苏结合

省情特点，制定了全省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规定各级财政对主要种植业品

种保费补贴不低于70%，能繁母猪保费

补贴不低于80%，奶牛不低于60%。其

中，省财政对主要种植业给予25%的保

费补贴，对能繁母猪、奶牛及育肥猪、

养鸡等高效设施农业以及农机具保险，

按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分别给予20%、

30%、50%的保费补贴；对渔民、渔船保

险给予25%的保费补贴。此外，为鼓励

各地积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保险，省财

政实施保费奖励政策，对各市、县高效

设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超过主要种植业

保费收入5%的，省财政给予10%的保费

奖励；超过15%，省财政给予20%的保

费奖励。2007—2011年，全省农业保险

累计签单保费63.46亿元，其中，各级财

政保费补贴49.99亿元，占比约78.77%。

高比例的财政保费补贴，对于减轻农民

缴费负担、鼓励农民参保、扩大农业保

险覆盖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成为顺利

推进农业保险最强有力的推手。

（三）联办共保是科学选择。农业保

险运营模式的选择一直是农业保险工作

的难点。如果由保险公司自营，由于保

费收取、定损理赔等工作关系到千家万

户，情况错综复杂，管理成本较高，单

凭保险公司的资源难以顺利完成。如果

由政府包办并委托保险公司代营，风险

全部归于政府，将形成“担风险者不经

营，经营者不担风险”的局面，风险与

经营背离，权利和义务脱节，道德风险

巨大，监管难以到位。为统筹兼顾政府

和保险机构的优势、特点和利益，江苏

从实际出发，采用“联办共保”模式，由

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目前是

5：5）分担风险责任，组成责任共同体。

政府负责组织推动、收缴保费和沟通协

调，核保、精算、理赔则由保险公司牵

头负责。实践证明，“联办共保”模式较

好地将政府、农民、保险公司的利益结

合在一起，调动了各地政府和保险机构

的工作积极性，优势互补，取长补短，

实现共赢，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工

作效率，促进了江苏农业保险工作的快

速发展。

（四）制度建设是重要保障。为建

立农业保险长效发展机制，不断强化制

度建设，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三

个统一”，即统一运行模式、统一保险条

款、统一保险费率。目前，江苏农业保

险统一条款已达到26个。此外，省金融

办制定了《农业保险实务规程》，省财政

厅印发了《农业保险试点财政保费补贴

资金管理办法》、《农业保险试点政府巨

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农业保险管

理费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构建起较

为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三、强化监管规范运作，探

求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道路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实

施，进一步推进江苏省农业保险工作，

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保险，加大农业保险

资金监管力度，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对

于促进农业健康发展、逐步解决“三农”

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一）梳理整合现有农业保险条款，

降低农业保险理赔门槛。江苏现有农业

保险条款大多在试点时出台，虽有一定

的尝试和探索，但没有充足的历史数据

和经验作为支撑，保险条款的合理性也

未经实践的反复验证。随着全省农村经

济形势的发展，对农业保险工作有了更

高要求，对现有条款进行全面梳理已势

在必行。今后将根据几年来实际投保、

出险、定损、理赔数据，逐条分析判断

条款的合理性，研究制订统一规范、简

明扼要的农业保险条款，适当降低保险

费率和理赔门槛，提高赔付标准和保障

水平，下大力气改变“保险容易赔付难”

的格局，推动农业保险进一步向农民利

益倾斜，真正做到“政府得民心、农民

得实惠、保险得发展”。

（二）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保

险，提高农业保险保障能力。江苏高效

设施农业占全省耕地面积的比重已达

42.8%，但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仅占农险保费总收入的6%，发展相对

滞后。今后将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尽快开

发更多的高效设施农业保险品种，增加

如水产养殖、珍禽等特色新险种。针对

不同的高效设施及特色农业的特点和

规律，设计科学合理的保险条款，规划

完善可行的查勘、理赔、定损程序，充

分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合理确定保

障水平和保费标准，适当提高高效设施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标准，降低农民参保

成本，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农民参保的

引导作用，为高效设施农业提供全方位

的风险保障。

（三）规范完善财政补贴监管制度，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考虑到用于农

业保险补贴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江苏农

业保险工作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全过

程监管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督促各级财

政足额安排保费补贴和巨灾风险准备，

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专款专用、

专账核算。将政府管理的保费资金结余

全部转入县级巨灾风险准备金，不得抵

扣下年度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或农民自交

保费。进一步加强农业保险管理费的监

管，将管理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重点

用于乡镇以下工作补助，实行国库集中

支付。构筑农业保险信息平台，对保费

资金收支余全程监控、动态预警，不断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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